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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汕知〔2021〕19 号

关于印发《汕尾市知识产权局海外知识产权维
权援助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县（市、区）知识产权局，市局派出机构：

现将《汕尾市知识产权局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办法（试

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到问题请及时与市 局

知识产权保护科联系。

联系人：陈一丰，联系电话 0660-3802002。

汕尾市知识产权局

2021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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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尾市知识产权局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为企业提供更加

高效便捷的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及风险和纠纷应对指导服务， 促

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是指在汕尾市

合法注册成立的企业、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主体发生海外知

识产权纠纷时，经审核，对符合援助条件的企业提供必要的援助

服务的活动。

第三条 我局坚持公开公正、优质高效的服务理念，向符合

条件的申请人提供服务与支持，并不断提高维权援助工作的质

量。

第四条 我局接受如下类别知识产权纠纷的援助申请：

（一）专利权利有效性纠纷；

（二）专利权属纠纷；

（三）专利侵权纠纷；

（四）专利许可纠纷；

（五）展会专利知识产权纠纷；

（六）注册商标的争议；

（七）我局职能范围内能够提供咨询服务的其他知识产权纠

纷。

第五条 维权援助形式主要包括：

（一）采取口头咨询、口头解答的形式；

（二）采取组织分析、论证活动，提供书面报告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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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可行的形式。

第六条 维权援助一般依申请启动，程序如下：

（一）申请人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援助申请，填写《海外

知识产权维权援助申请书》，申请书应当载明申请人名称、涉及

纠纷类型、涉及权利类别、纠纷国家（地区）、指导申请等事项。

（二）提交知识产权纠纷相关材料

1.申请人身份证明文件:企业应当提交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

本，社会团体应当提交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事业单位应 当

提交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的盖章复印件；

2.若是授权的，还需要提供法人代表授权书；

3.相关知识产权的有关文件原件及复印件、证据材料等；

4.申请援助事项的基本情况,包括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 经

过、进展等相关材料；

5.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三）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不完备或有疑义的，申请人可以在

5 个工作日内补充。我局可以进行调查。申请人未按要求补充相

关材料或予以说明的，视为撤回申请。

（四）申请人提供的材料完备、清楚的，我局在收到维权援

助申请后，于 5 个工作日内对是否符合所规定的条件进行审查，

作出是否予以维权援助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

第七条 援助过程中，如有需要，我局可推介协作机构对申

请人提供援助，并由申请人与协作机构共同签订协作协议，明确

援助事项、援助方式以及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八条 我局在受理维权援助申请后，经上级部门指导或专

家论证后，最终出具《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维权援助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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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维权援助因如下事由终止：

（一）维权援助事项办理完毕；

（二）申请人不再符合接受维权援助的条件；

（三）申请人以不正当手段获得援助或者严重违反援助协议

的；

（四）其他应当终止的情形。

第十条 影响产业发展、主体复杂、数额巨大或涉及范围较广的

重大疑难案件应报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广东分中心

获得协助。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汕尾市知识产权局负责解释。第十二条 本

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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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申请书

纠纷应对指导

申请人类别
企业 社会团体 科研院所 其他

申请人

申请人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人

联系人邮箱

联系电话

详细联系地址

涉及纠纷类型

商标、专利、版权、地理标志等权利有效性纠纷

商标、专利、版权、地理标志等权属纠纷

商标、专利、版权、地理标志等侵权纠纷

商标、专利、版权等相关贸易调查纠纷

商标、专利、版权、地理标志等许可纠纷

展会知识产权纠纷 商业秘密纠纷 其他

涉及权利类别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工业品外观设计

商标 地理标志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版权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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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国家/地区

美国 德国 法国 英国 日本 韩国

印度 巴西 俄罗斯 土耳其 澳大利亚

其他

纠纷对象类型
竞争对手 非专利实施实体（NPE）高校或研究机构

个人 其他

纠纷领域
机械 电学 通信 化学 光电 医药生物

其他 （详细说明具体领域）

纠纷应对指导

申请事项

（阐述纠纷情况和指导需求，可附页）

纠纷影响预估
（阐述纠纷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和损失，可附页）

纠纷级别
普通纠纷

重大/疑难纠纷（重大/疑难纠纷特指影响产业发展、数额

特别巨大、波及范围较广的纠纷）

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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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汕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1年11月9日印发

校对：曾庆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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